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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1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樓

承辦人：林曉玲

電話：27208889#1212

傳真：27205660

電子信箱：edu_rd.18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0760599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及海報各1份(2419259_1076059912_1_ATTACH1.pdf、2419259_10760599

12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「行政院辦理性別平等創意海報徵件比賽」實施計畫

暨活動海報（電子檔），請協助公告並鼓勵貴校學生踴躍

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秘書107年10月30日院臺性平字第1070212558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活動相關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主題：破除性別刻板印象。

(二)作品格式：8開尺寸，紙張材質不限。 作品須呈現主題

或標語，每人以參賽1件為限。

(三)參加資格：各級公私立學校之在學學生。

(四)甄選組別及獎勵：分為大專校院組、高中職組、國中組

及國小組等4組。各組分別選出第一名1名、第二名2名

、第三名3名及佳作5名，並頒發獎牌（狀）及提供版權

金。

(五)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本（107）年11月30日止；掛號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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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以郵戳為憑，親自送件請於11月30日下午5時前送達行

政院性別平等處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三、本實施計畫公布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（http://www.g

ec.ey.gov.tw/ ）。倘對活動有任何疑義，請洽詢行政院

廖思雲小姐02-3356-6920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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